
[bookmark: _GoBack]关于加强应急管理新闻舆论阵地建设
做好《中国应急管理报》学用工作的通知

市安委会各成员单位: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重要论述，培育弘扬应急特色文化，全面落实全国应急管理新闻舆论阵地建设座谈会精神及《应急管理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应急管理新闻舆论阵地建设的通知》(应急厅函〔2025〕309号)要求，切实把应急管理宣传思想和应急文化建设主阵地《中国应急管理报》的学用工作抓细抓实，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提高政治站位，筑牢舆论阵地根基
当前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发生深刻变革，应急管理新闻舆论工作面临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应急管理报》是应急管理系统宣传思想文化建设的主阵地，是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及社会各界了解应急管理工作的重要窗口，是学习交流经验做法、解读法律法规政策、普及安全知识技能的权威平台，在服务应急管理工作大局、树立应急管理队伍形象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舆论引导作用。各成员单位要深刻认识学用《中国应急管理报》的重要意义，将其作为引导干部职工深刻领会“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重要载体，作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应急管理部工作要求的有效抓手，全力推动报纸宣传全覆盖，切实把党和政府的声音传递到千家万户，凝聚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强大合力。
二、强化组织实施，提升学用工作质效
各成员单位要压实组织领导责任，统筹推进《中国应急管理报》学用工作，将其作为学习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重要论述的重要阵地、展示应急管理事业改革发展成效的重要平台、交流基层实践典型经验的重要渠道。要结合工作实际常态化开展学用活动，通过专题学习、研讨交流等形式，及时掌握应急管理重要部署、重点任务、改革措施及最新法律法规、政策要求，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实际成效。要主动报送本辖区本单位在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应急救援和固本强基等方面的改革探索与先进经验，为深化应急管理改革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三、拓宽覆盖维度，构建全民安全格局
各成员单位要将《中国应急管理报》学用工作纳入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总体部署，秉持“宣传也是领导力、影响力、生产力”理念，层层落实工作责任，推动学用工作走深走实。要扩大报纸覆盖面与触达率，面向企事业单位开展学报用报活动，推动报纸深入基层一线。要将学用工作与安全监管、安全文化建设及安全生产宣传教育“五进”活动有机结合，在日常巡查、督查、检查中同步推进生产经营单位学用工作，推动安全知识、防范经验、警示案例、避险技能广泛普及，着力营造“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社会氛围，为全市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四、征订要求和方式
为确保全市用好《中国应急管理报》工作顺利进行，请市安委会各成员单位、有关中省属企业直接到当地邮局订阅《中国应急管理报》（邮发代号1-99），并于12月5日前将订阅单位及数量电子版（附件2）报市安委会办公室。联系人：汪涛，联系电话：0435-4552011,15981611020，邮箱：mhkajjxxk@163.com。
征订截止时间为12月4日。《中国应急管理报》年订价432元/份。
征订地点：梅河口市邮政分公司四楼416室  邮政业务部
联系人：曹立功，联系电话13766150155
附件：1.征订《中国应急管理报》数量分配表
2.《中国应急管理报》订阅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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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征订《中国应急管理报》杂志数量分配表
	单 位
	份 数
	单 位
	份 数

	应急管理局
	5（本级）/20（企业）
	林业局
	5

	房产服务中心
	5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5

	工信局
	5（本级）/7（企业）
	司法局
	5

	城源集团
	5
	公安局
	5

	消防救援大队
	5
	退役军人事务管理局
	5

	水利局
	5
	融媒体中心
	5

	农业农村局
	5
	水库灌区管理局
	5

	人武部
	5
	统计局
	5

	旅游服务中心
	5
	气象局
	5

	政务服务和数字化建设管理局
	5
	供销合作总社
	5

	交通运输局
	5（本级）/3（企业）
	经济开发区
	5（本级）/5（企业）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5（本级）/20（企业）
	法院
	5

	发展和改革局
	5
	检察院
	5

	自然资源局
	5
	市团委
	5

	商务局
	5（本级）/19（企业）
	国网梅河口市供电公司
	5

	民政局
	5
	总工会
	2

	教育局
	5（本级）/52（学校）
	机关事务管理服务中心
	5

	生态环境局
	5
	卫生健康局
	5（本级）/21（医院）

	市场监督管理局
	5
	城管理行政执法局
	5

	文广新局
	5
	财政局
	5

	审计局
	5
	水务集团
	5

	单 位
	份 数
	单 位
	份 数

	山城镇
	5
	一座营镇
	5

	海龙镇
	5
	康大营镇
	5

	红梅镇
	5
	曙光镇
	5

	湾龙镇
	5
	牛心顶镇
	5

	杏岭镇
	5
	李炉乡
	5

	黑山头镇
	5
	小杨乡
	5

	中和镇
	5
	吉乐乡
	5

	新合镇
	5
	兴华镇
	5

	进化镇
	5
	双兴镇
	5

	水道镇
	5
	解放街道
	5

	福民街道
	5
	新华街道
	5

	和平街道
	5
	光明街道
	5












附件2

《中国应急管理报》订阅统计表
填报单位：
	单位名称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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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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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上企业总数
	
	事业单位总数
	


注：标明本辖区、本部门规上企业或事业单位总数。
